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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A 可用性从业人员职业行为准则 
2005 年 9 月被采用 

 
介绍 
此行为准则旨在覆盖可用性从业人员普遍遇到的问题，UPA 会员必须服从此准则。此准则由两部分

组成。第一部分为 UPA 道德规范列表，第二部分为如何实行规范的实例说明。 
 
遵守此行为准则 
可用性从业者应确保他们的工作遵循此准则中列出的道德规范，并且向 UPA 副主席报告任何违反此

准则的情况。UPA 道德顾问委员会将对辩解言论进行审查。违反此准则可能导致被 UPA 开除。 
 
 

第一部分：UPA 道德规范 
 

 在对每个人都最有利的基础上行为处事  
 诚实对待所有人  
 不做伤害他人的事情，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他人利益 
 正直地做事 
 避免利益冲突 
 尊重他人隐私，机密和匿名行为 
 提供所有合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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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规范操作实例 

1 在对每个人都最有利的基础上行为处事  

1.1.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该知道相关标准，规范和被普遍接受的可用性方法。 

1.2. 可用性从业人员只有在接受专业教育或具有被认可的工作经验之后才可以担任专业工作。 

1.3.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该提供能够满足客户和雇主运作及经济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1.4.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该努力发展及维持自己的竞争力。 

1.5. 在适当的时候，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寻找同行并使用同行评审以及对他人的工作进行批判

性评估。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付出适当的努力来避免给可用性活动的参与者过度或不合适

的费用或者其它的刺激，如果这些刺激可能导致参与者感到被胁迫的话。  

2 诚实对待所有人  

2.1. 可用性从业人员不可以在对于某项产品或服务的适用性问题上故意误导客户或潜在客户。  

2.2. 可用性从业人员给出的建议应当符合被认可的专业规范，并且/或基于合格的专业人员的判

断。 

2.3. 可用性从业人员不可以蓄意误导或提供错误信息给他们所服务的个人。 

2.4. 对于他人所做的工作，使用或创建的方法和工具，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注明这些知识产权

归他人所有，以便所有相关人员清楚地知道信息的出处和并且使可用性人员清楚使用或引

用这些作品，方法或工具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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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做伤害他人的事情，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他人利益 

3.1. 可用性从业人员不可以给被试任何不合理的生理，精神或情感压力。 

3.2.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通过合理的步骤来避免给他们的客户，雇主，被试和其他工作中接触

到的人员造成伤害，并且在可预见及可避免的情况下尽量减少伤害。  

3.3. 当工作中需要和老年人，残疾人与孩子接触时，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注意这些人群的特殊

需要，并且采取由顾客或雇主审核必要的预防措施来避免风险。 

4 正直地做事  

4.1.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坚持自己的个人或职业操守，礼貌地与他人进行协调和合作。 

4.2. 可用性从业人员不可以因为年龄，性别，性别身份，种族，族裔，文化，国家区域，宗

教，性取向， 残疾，社会经济地位或任何其它法律禁止的方面对客户，同事或被试进行歧

视。 

4.3. 可用性从业人员不可以对客户，同事或被试进行诋毁性评论。   

   4.4. 可用性从业人员不可以在已知的情况下使用非法的，不道德的或可能会伤害个人或群组的

材料。如已知某材料为非法材料，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告知客户或雇主，并且通过合理的

步骤告知此材料的相关授权人。 
 

5 避免利益冲突 

5.1.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避免所有已知的和雇主或客户产生的利益冲突，并且适当地告知他们

任何可能影响判断或服务质量的商业联系，利益或情况。  

5.2. 可用性从业人员不可以接受任何已知可能会对他们和客户，雇主或被试产生利益冲突的任

务。  

5.3. 当某项提议的项目不能为客户带来最大利益时，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向客户及雇主提出劝

告，并且说明理由。  

6 尊重他人隐私，机密和匿名行为 

6.1. 可用性从业人员不可以在没有得到同事或被试同意的情况下泄露可以识别他们身份的信

息，并且要采取合理措施来预防此类信息被无意地泄露。  

6.2.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确保被试对任何研究提供使用所有研究数据的许可。 

6.3. 除非是合法的，并且可用性人员采取了合理的方法来掩盖他人，雇主或客户的身份，或者

这些人员明确同意透露信息，可用性从业人员不可以泄露自己所写的文档，报告，教授材

料或其他公众媒体文件，或公布任何在工作中获得的关于他人，雇主或客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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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供所有合成数据 

 
7.1.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选择被试及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以确保结果的正确性 

7.2.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考虑到他们所计划或执行的可用性项目所受的限制。并且在被要求或

者他们认为这些限制会影响结果正确性的情况下，可用性人员应当和他们的客户或雇主对

分析结果进行沟通。 

7.3 可用性从业人员应当正确地报告可用性项目中获得的正面和负面的反馈。 

 


